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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的重组问询函相关财务事项的核查说明 

大华核字[2020]000254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由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关于对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问询函所提及的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顶固集创”、“上市公司”或“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

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1．关于标的公司的主要供应商，请补充披露以下信息： 

1）浙江因特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因特佳”）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其主营业务也包括智能锁的生产。请补充披露公司向其采购的具体产

品类型和原因，并说明该公司成立第二年就成为公司主要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

性。 

2）天眼查显示，浙江因特佳的母公司系中山市因特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山因特”），中山因特在天眼查的预留电话经搜索后与标的公司全

资子公司浙江凯迪仕实业有限公司的联系电话重合，请核查该公司与标的公司

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3）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浙江因特佳、珠海市坚士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坚士”）和深圳市博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

兰智能”）采购的具体原材料名称、单价、数量和定价依据，近两年又一期的

采购付款周期，与公司向独立第三方采购的交易是否存在差异，资金往来与采

购业务是否匹配，应付金额是否合理。 

4）请穿透披露珠海坚士及博兰智能的股权结构至自然人，说明标的公司对

珠海坚士持股 50%，但该公司仅被认定为标的公司参股公司的原因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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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核查公司主要供应商与标的公司及其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与标的公司的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作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并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浙江因特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因特佳”）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其主营业务也包括智能锁的生产。请补充披露公司向其采购的具体产

品类型和原因，并说明该公司成立第二年就成为公司主要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

性。 

（一）凯迪仕向浙江因特佳采购的产品及原因 

凯迪仕向浙江因特佳采购的产品主要为智能锁成品，具体型号包括 5011、

5021、5009 等。凯迪仕向浙江因特佳采购的智能锁主要系相对低端的智能锁。 

高端智能锁与低端智能锁在供应链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采购芯片等各

种配件，低端锁一般都会选用配件价格更低的供应商。对于部分低端锁产品，凯

迪仕虽然自身具备生产能力，但因低端锁产量相对不大，重新进行开模及供应链

开发的规模效应不强，因此凯迪仕选择向浙江因特佳采购了部分低端智能锁产品。 

（二）浙江因特佳成为凯迪仕供应商的原因 

浙江因特佳系中山市因特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因特”）全资

子公司。中山因特成立于 2014 年 3 月，主要生产销售指纹锁、密码锁、电子猫

眼、烟雾报警器等家庭安防产品。随着自身业务的发展，中山因特希望打造自己

的生产制造中心，因此于 2017 年 11 月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浙江因特佳。中山因特

及其实际控制人周秀凯经营智能锁产品多年，对智能锁的生产及供应链开发具有

较深的技术沉淀与资源积累，浙江因特佳成立后，很快便具备了生产、组装智能

锁的能力。考虑到中山因特在设立浙江因特佳之前已与凯迪仕保持了多年的良好

合作关系，浙江因特佳在具备生产组装能力后便开始为凯迪仕代工部分相对低端

的智能锁样件，相关产品均能够满足凯迪仕对产品质量的各项要求。因此，从

2018 年 3 月开始，凯迪仕逐步增加了对浙江因特佳采购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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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眼查显示，浙江因特佳的母公司系中山市因特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山因特”），中山因特在天眼查的预留电话经搜索后与标的公司全

资子公司浙江凯迪仕实业有限公司的联系电话重合，请核查该公司与标的公司

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中山因特在天眼查预留的联系电话为其控股股东周秀凯个人的手机电话。周

秀凯在 2013 年及之前曾担任过浙江凯迪仕实业有限公司的销售代表，因此网络

中可以搜索、关联到其任职于浙江凯迪仕时的个人手机联系电话，该信息系非常

早期的信息。 

经搜索天眼查信息，中山因特预留联系电话为 1876770****，与浙江凯迪仕

预留联系电话 0577-88627301 不相同。 

浙江因特佳系中山因特全资子公司，中山因特系周秀凯控制企业。浙江因特

佳及其实际控制人周秀凯已出具声明，其与凯迪仕、凯迪仕股东以及凯迪仕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浙江因特佳、珠海市坚士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坚士”）和深圳市博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博兰智能”）采购的具体原材料名称、单价、数量和定价依据，近两年又一

期的采购付款周期，与公司向独立第三方采购的交易是否存在差异，资金往来

与采购业务是否匹配，应付金额是否合理。 

（一）报告期内，凯迪仕向浙江因特佳、珠海坚士、博兰智能的采购情况 

供应商 期间 原材料名称 
单价（元/套、

个） 
数量/套、个 采购金额/万元 

浙江因特佳 

2019年1-9月 
智能锁 354.03 63,192 2,237.20 

装饰锁及配件 16.35 48,636 79.52 

2018 年度 
智能锁 404.93 46,354 1,877.03 

装饰锁及配件 56.41 44,272 249.76 

2017 年度 - - - - 

珠海坚士 2019年1-9月 
智能锁 270.71 61,733 1,671.20 

配件 7.90 5,845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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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期间 原材料名称 
单价（元/套、

个） 
数量/套、个 采购金额/万元 

2018 年度 智能锁 255.30 7,302 186.42 

2017 年度 - - - - 

博兰智能 

2019年1-9月 

锌面板 44.17  169,905  750.42  

锌执手 21.09 160,066 337.53 

其他锁配件 5.86 290,990 170.50 

2018 年度 

锌面板 50.10  166,191  832.65  

锌执手 20.97 257,731 540.57 

其他锁配件 11.05 1,499,732 1,656.52 

2017 年度 

锌面板 47.76  52,525 250.85  

锌执手 21.29 41,082 87.46 

其他锁配件 5.77 143,263 82.73 

（二）采购价格公允性分析 

1、对浙江因特佳采购价格公允性 

凯迪仕向浙江因特佳采购的智能锁具体型号包括 5011、5021、5009 等系列

智能锁，其中最主要的为 5011 系列智能锁。2018 年及 2019 年 1-9 月，5011 系

列智能锁采购额占对浙江因特佳总采购额的比分别为 45.86%、69.02%。 

凯迪仕向浙江因特佳定制采购的 5011、5021、5009 等系列智能锁，并未向

其他供应商进行采购。但是随着 5011 系列智能锁采购额的提升，凯迪仕从 2019

年 12 月开始自行生产了部分 5011 系列智能锁。自行生产成本与向浙江因特佳采

购的成本对比如下： 

向浙江因特佳采购 5011 系列智能锁单价（元/套） 自行生产单位成本 

（元/套） 2018 年 2019 年 1-9 月 

356.23 375.03 270.97 

由上表可知，假设浙江因特佳生产 5011 系列智能锁的成本与凯迪仕自行生

产成本相近，则 2018 年及 2019 年 1-9 月浙江因特佳对凯迪仕的销售毛利率约在

23%-28%区间，处于合理水平。因此，凯迪仕对浙江因特佳的采购价格合理、公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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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珠海坚士采购价格公允性 

珠海坚士系凯迪仕与广东坚士制锁有限公司各参股 50%的企业。凯迪仕与广

东坚士制锁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凯迪仕向珠海坚士采购的产品主要为 DB、

R9、A9 系列智能锁。除了珠海坚士，凯迪仕未向其他供应商定制采购此类型产

品。 

凯迪仕向珠海坚士采购产品的定价，系按照双方认可的成本加成一定利润定

价。为进一步分析向珠海坚士采购产品价格的合理性，标的公司统计了珠海坚士

销售给凯迪仕产品的直接材料成本情况，具体如下： 

期间 产品 

珠海坚士当期结

转材料成本/万元 

当期营业成本/

万元（注） 

当期对凯迪仕

销售收入/万元 

测算的毛利

率 

2019 年 1-9

月 

智能锁 983.73 1,229.66 1,674.94 26.58% 

注：假设智能锁的成本中，直接材料成本占比为 80%，则珠海坚士营业成本为

983.73/0.8=1,229.66 万元。 

由上表可知，珠海坚士销售给凯迪仕的产品价格具有合理性、公允性。 

3、对博兰智能采购价格公允性 

凯迪仕向博兰智能采购的产品主要系智能锁配件，包括锌面板、锌执手，以

及滑盖、执手圈、封板等其他配件，其中最主要的为锌面板、锌执手。 

对于锌面板、锌执手，凯迪仕除了向博兰智能采购外，还向顶固集创进行了

采购，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序号 采购产品类型 

向博兰智能采购平均单价 

（元/个） 

向顶固集创采购平均单价 

（元/个） 

2019 年 1-9 月 

1 锌面板 44.17 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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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锌执手 21.09 16.52 

2018 年度 

1 锌面板 50.10 46.99 

2 锌执手 20.97 15.61 

2017 年度 

1 锌面板 47.76 - 

2 锌执手 21.29 - 

凯迪仕向博兰智能采购的锌面板单价，与向顶固集创采购的单价相近。 

凯迪仕向博兰智能采购的锌执手单价高于向顶固集创采购的锌执手单价，主

要是因为具体产品型号不同。以 2019 年 1-9 月为例，凯迪仕向顶固集创采购 2012

型锌执手的单价约 15-16 元/个，ZZX5519 型锌执手的单价约 40-47 元/个。凯迪

仕向博兰智能采购 SZ6011 锌执手单价约 16-17 元/个，ZZX9503F3-S 锌推拉执手

单价约 22-23 元/个等。锌执手不同型号单价差异较大。 

综合以上分析，凯迪仕对博兰智能采购价格合理、公允。 

（三）相关采购货款的支付情况 

报告期内，凯迪仕向浙江因特佳、珠海坚士、博兰智能的采购业务及支付资

金的相关情况如下： 

供应商 期间 

采购金额(不含

税)/万元 

应付账款余额/

万元 

采购付款

周期 

资金往来金

额/万元 

资金往来与

采购业务是

否匹配 

浙江因特

佳 

2019 年 1-9 月 2,316.72  887.95  60 天 2,431.05  是 

2018 年度 2,126.79  688.55  60 天 1,789.51  是 

2017 年度 - - - - - 

珠海坚士 

2019 年 1-9 月 1,675.82  844.31  60 天 1,286.92  是 

2018 年度 186.42  216.25  60 天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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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期间 

采购金额(不含

税)/万元 

应付账款余额/

万元 

采购付款

周期 

资金往来金

额/万元 

资金往来与

采购业务是

否匹配 

2017 年度 - - - - - 

博兰智能 

2019 年 1-9 月 1,258.45  344.44  30 天 1,365.72  是 

2018 年度 3,029.74  291.00  30 天 3,409.35  是 

2017 年度 421.04  178.97  30 天 283.30  是 

由上表可知，凯迪仕向浙江因特佳、珠海坚士、博兰智能的采购及货款支付

合理，资金往来与采购业务相匹配。 

四、请穿透披露珠海坚士及博兰智能的股权结构至自然人，说明标的公司

对珠海坚士持股 50%，但该公司仅被认定为标的公司参股公司的原因和合理性。 

珠海坚士的股权结构如下： 

珠海市坚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凯迪仕 广东坚士制锁有限公司

50%50%

袁志满 区新本

60% 40%

 

珠海坚士系由凯迪仕、广东坚士制锁有限公司各参股 50%的企业，根据珠海

坚士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会议事方式的约定，股东会会议必须经股东所持表决权

过半数通过，凯迪仕及广东坚士制锁有限公司中任何单一方均不能控制珠海坚士。

因此凯迪仕将珠海坚士认定为参股公司。 

博兰智能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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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兰智能系凯迪仕参股企业。 

五、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浙江因特佳、中山因特不属于凯迪仕的关联方，珠海

坚士、博兰智能系凯迪仕参股公司，凯迪仕与其交易已作关联交易进行了披露；

凯迪仕对浙江因特佳、珠海坚士、博兰智能的采购具有商业实质，采购真实、作

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 

2．根据报告书，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中部分为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远亲持股企业，标的公司对上述客户的销售部分系代销模式。另据

天眼查，最近两年及一期的第一大客户深圳市盈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为 100 万元，曾用名“深圳凯迪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18 及 2019 年前三季

度第五大客户深圳市科艾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 

（1）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的基本情况，与标的公司及其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其他合作渊源，与标的公司的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定价是否公允，是

否与其资金实力相匹配，期末应收账款金额。 

（2）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前五名经销商及前五名最终客户基本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客户名称及客户类型（例如工程客户、ODM 客户），与标的公司及其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其他合作渊源，与公司合作年限，采购产品的类型、名称及单价，回

款情况等。 

深圳市博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科智能系
统有限公司

博扬 李志能 凯迪仕

45% 18% 9% 28%

陈敏 刘宁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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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说明对最终销售的核查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核查方法、比例、过程以及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的基本情况，与标的公司及其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其他合作渊源，与标的公司的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定价是否公允，是

否与其资金实力相匹配，期末应收账款金额。 

（一）报告期内，凯迪仕前五大客户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客户名称 

成立时

间 

注册资

本/万元 
股权结构 主营业务 注册地址 

1 
深圳市盈科安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5.12 100 

陈芳 75%（代杜江水持

股）；于志忠 25% 

网上经营电子

商务等 

深圳龙岗启

航商务大厦 

2 
深圳市优点科技

有限公司 
2014.12 6,265 

刘江峰 47.88%；其他小

股东包括优点壹号、重

庆极创渝源基金、湖北

梅花晟世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嘉兴自知一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富智

康精密组件有限公司、

优能壹号科技合伙企业 

家居用品、家具

用品、智能家居

产品、智能门锁

等 

深圳松坪山

新东路 1 号

清华信息港

A 座 

3 
Gallery Specialty 

Hardware Ltd 
1989 - 实控人为 David 

智能锁及五金

产品的进口和

销售，拥有品牌

Lawrence 和

Alfred 

加拿大多伦

多 

4 
广州市时代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2015.08 40,000 

广州市时代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00% 

供应链管理，建

材、装饰材料批

发 

广州市南沙

区香江金融

商务中心 

5 
深圳市科艾达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05 200 

伍邓家 40%、蔡灿杰

30%、巫树耿 30% 

指纹锁和智能

电子门锁产品 

深圳市南山

区粤海街道

大冲社区深

南大道

9676 号大

冲商务中心 

6 
深圳市凯迪仕智

能安防有限公司 

2016.03 

 
1,000 

苏志银 50%、甄伟业

40%、黄义波 10% 

指纹及智能电

子门锁产品 

深圳市前海

前湾一路 

7 中山市因特安防 2014.03 1,700 周秀凯 92.5%；董中俊 研发销售锁、安 中山小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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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称 

成立时

间 

注册资

本/万元 
股权结构 主营业务 注册地址 

科技有限公司 7.5% 防设备等 生平中路

10 号 

8 
上海欧锁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2004.08 100 

李广顺 10%、李广友

90% 
贸易业务 

上海浦东新

区金新路

58 号 

9 
顶固集创

（300749） 
2002.12 

20,516.9

4 

上市公司，林新达、林

彩菊共同控制 
家居产品业务 中山东凤镇 

（二）前五大客户与凯迪仕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合作渊源，是否具有商业实

质，是否与资金实力相匹配 

序

号 
客户名称 

与凯迪仕是

否存在关联

关系 

合作渊源/合作情况 

是否具

有商业

实质 

是否与资金实

力匹配 

1 

深圳市盈科安

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否 

盈科安是凯迪仕授权的线上销售平

台，主要负责凯迪仕智能锁产品在天

猫、京东等电商平台的销售。杜江水

为盈科安的实际控制人，杜江水在创

立盈科安之前从事电商运营多年，具

有丰富的电商运营经验，于志忠与杜

江水系多年好友，了解其业务实力，

经于志忠介绍，与凯迪仕合作开展电

商业务。 

是 

是，盈科安实控

人为杜江水，杜

江水从事电商

运营多年，具有

较深的资金积

累；其次，盈科

安采用代销结

算方式 

2 
深圳市优点科

技有限公司 
否 

刘江峰系原华为荣耀总裁，其创立了

优点科技从事智能锁业务，并获得了

较多的投资机构投资。优点科技主动

联系凯迪仕进行智能锁采购。 

是 

是，其注册资本

6,265 万元，获

得了较多投资

机构投资 

3 

Gallery 

Specialty 

Hardware Ltd 

否 

Gallery Specialty Hardware Ltd

总部在加拿大多伦多，主要从事门上

五金的进口和销售等； 

2018年初凯迪仕去参加境外展会时，

与 Gallery的老板进行了深度的交

谈，其于 2月份至中国考察确定产

品，初步确定后，凯迪仕花了近一年

时间开发产品，于 2018 年底开发出

产品。Gallery 于 2019 年第二、第

三季度持续向凯迪仕采购 

是 

是，Gallery 整

体业务规模较

大，其对凯迪仕

的回款情况良

好；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同

意了凯迪仕对

Gallery 应收账

款申请的最高

300万美金的保

单 

4 

广州市时代供

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否 
凯迪仕自行开拓的大型地产类工程

项目客户 
是 

是，系大型地产

供应链公司，注

册资本 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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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称 

与凯迪仕是

否存在关联

关系 

合作渊源/合作情况 

是否具

有商业

实质 

是否与资金实

力匹配 

5 

深圳市科艾达

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苏志勇曾经

控制的企业 

系凯迪仕飞利浦品牌智能门锁的电

商运营机构 
是 

是，注册资本

200 万元，对凯

迪仕回款情况

良好 

6 

深圳市凯迪仕

智能安防有限

公司 

实际控制人

远亲属苏志

银持股 50%

的企业 

智能安防系凯迪仕实际控制人远亲

属苏志银持股 50%企业，智能安防主

要从事工程类客户的智能门锁业务。 

智能安防已承诺除了履行目前少量

尚未履行完毕的工程业务，未来不再

开展新业务，并将择机启动注销 

是 

是，其自身的应

收账款等资产

能够覆盖对凯

迪仕的欠款 

7 

中山市因特安

防科技有限公

司 

否 

中山因特的老板以前在凯迪仕任过

销售代表，其离职后创立中山因特，

主动联系凯迪仕采购智能锁 

是 

是，其注册资本

1,700 万元，对

凯迪仕回款情

况良好 

8 
上海欧锁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凯迪仕小股

东李广顺参

股 10%的企

业 

2017 年上海欧锁采购了凯迪仕产品

用于出口俄罗斯，2018 年及之后未

向凯迪仕进行采购 

是 
是，其不存在对

凯迪仕的欠款 

9 
顶固集创

（300749） 

持股凯迪仕

3.70% 

顶固集创主动联系凯迪仕采购智能

锁产品 
是 

是，上市公司，

注册资本超 2

亿元 

（三）对前五大客户销售价格的公允性 

报告期内，凯迪仕对以上客户销售产品的价格情况如下： 

单位：元/套 

序号 客户名称 
主要销售

产品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2017 年 

销售单

价 

整体平均

单价 
销售单价 

整体平均

单价 
销售单价 

整体平均

单价 

1 
深圳市盈科安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K 系列 983.48 969.77  1,052.20 1,084.71  1,060.99  1,100.83 

S 系列 638.45 590.83  811.06 599.75  - - 

9 系列 1,301.22  719.98  1,322.41  898.47  980.98   1,126.14  

TK 系列等 1,328.36 1,338.12  1,356.33 1,356.33  - - 

2 
深圳市优点科技

有限公司 
9 系列 578.29  719.98  707.35 898.47  - - 

3 
Gallery Specialty 

Hardware Ltd 

DB 系列 415.56  415.97  470.34 470.34  - - 

K 系列 - - - - 817.16  1,100.83  

4 
广州市时代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6113 系列 824.77   795.5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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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深圳市科艾达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7000 系列 814.72  900.64  1,071.67 1,118.53  - - 

9000 系列 1,058.36  1,166.35   1,079.23 1,221.46    - - 

6 
深圳市凯迪仕智

能安防有限公司 

5 系列 305.80  559.44  391.46   690.14  455.89  782.32  

K 系列 -  - 895.29  1,084.71  789.15  1,100.83  

7 
中山市因特安防

科技有限公司 

5 系列 - - 631.73  690.14  628.20  782.32 

9 系列 679.60  719.98  718.22  898.47  - - 

8 
上海欧锁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5 系列  - - - - 656.62  782.32 

9 
顶固集创

（300749） 

5 系列 494.04  559.44  504.53  690.14  733.18  782.32 

9 系列 860.72  719.98  774.14  898.47  - -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凯迪仕对前五大客户销售单价与独立第三方平均销

售单价整体较为相近，存在部分差异主要是因为各系列所涉及产品型号较多，产

品结构不同，导致单价有所差异。凯迪仕对各客户按照市场化原则定价，定价公

允、合理。 

（四）对前五大客户的应收账款情况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凯迪仕对前五大客户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万元 

占应收账款

余额比 

截至 2020 年 1 月 9

月期后回款情况 

已回款金额

占应收比例 

1 深圳市盈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55.07  11.61% 已全部回款 100% 

2 深圳市优点科技有限公司  495.79  6.43% 已回 131.09 万元 26% 

3 Gallery Specialty Hardware Ltd  1,105.48  15.01% 已回 775.39 万元 70% 

4 广州市时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850.95  11.55% 已回 720.01 万元 85% 

5 深圳市科艾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37.90  4.59% 已全部回款 100% 

6 深圳市凯迪仕智能安防有限公司 1,799.58 24.43% 已回 536.37 万元 30% 

7 中山市因特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 - -  

8 上海欧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 -  

9 顶固集创（300749） - - -  

二、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前五名经销商及前五名最终客户基本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客户名称及客户类型（例如工程客户、ODM 客户），与标的公司及其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其他合作渊源，与公司合作年限，采购产品的类型、名称及单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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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情况等。 

（一）报告期内，凯迪仕前五名经销商基本情况 

序

号 
客户名称 

成立时

间 

注册资

本/万元 
股权结构 主营业务 注册地址 

1 

武汉久安居智

能科技有限公

司 

2014-06 300  
肖武娇 50%，肖

丹丹 50% 

智能家居产品研

发、设计、安装 

武昌区静安路 8 号尚

文静安上城（人和家

园）1 栋 1 单元 1 层

商 6 号 

2 

成都凯迪仕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 

2014-03 200 李升平 100% 

生物技术开发；

研发、销售安防

设备 

成都高新区盛和二

路 168 号 13 幢 1 层 4

号 

3 

国美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国美

云智科技有限

公司） 

2015-09 10,000 

汕头盛源悦信

科技有限公司

100% 

软件开发；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

批发和零售业 

天津滨海高新区华

苑产业区开华道 22

号 4 号楼 101 室 

4 
厦门爱迪尔电

子有限公司 
2005-09 1,000 

王贞华 50.00%,

王平 50.00% 
批发及零售 

厦门市思明区观远

里 42 号 609 单元 

5 

重庆凯迪仕智

能科技有限公

司 

2015-03 200 

胡万保 55.00%,

张光华 17.00%,

胡万云 13.00%,

冯敏兰 10.00%,

付莎 5.00% 

贸易业务 

重庆市北部新区金

开大道 1222 号 1 幢

1-4（407）室 

6 
昆明亚雄科技

有限公司 
2009-06 2,000 

彭艳 87.50%彭

红亮 12.50% 

技术研发、贸易

业务 

云南省昆明经开区

信息产业基地春漫

大道 80 号云南海归

创业园 2 幢 2 楼 215

号 

7 
上海禾九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2009-04 200 

黄艳姿 60.00%

尹志强 40.00% 

技术服务及贸易

业务 

上海市闵行区金都

路 1128 号第 3 幢

2156 室 

8 

苏州凯迪仕智

能科技有限公

司 

2015-11 500  
林冬雪 50.00%，

陈宗渺 50.00% 

技术服务及贸易

业务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

扬华路 101 号东明装

饰城 B 区二楼 212-1 

9 

深圳市菲度智

能科技有限公

司 

2016-01 50 
张立永 50.00%，

于志忠 50.00% 

指纹技术研发及

智能锁销售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

街道科园路软件产

业基地2栋C座1408 

10 
杭州长暖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2017-05 100 陈其 100.00% 

智能科技、锁具

安装、维修、销

售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

区宁围街道飞虹路

1235 号 

以上前五名经销商与凯迪仕关联关系、合作年限、采购产品类型及单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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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与凯迪仕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合作

年限 
采购产品 

采购平均

单价 

（元/套） 

截至 2020 年 1

月 9 日期后回

款情况 

2019 年 1-9 月 

1 
武汉久安居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否 4-5 年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686.90 

先款后货，已

全部回款 

2 
成都凯迪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否 4-5 年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824.38 

先款后货，已

全部回款 

3 
国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国

美云智科技有限公司） 
否 2-3 年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1,625.29 

发货次月对

账，对账无误

付款，已全部

回款 

飞利浦品牌智能

锁 
1,961.07 

4 
重庆凯迪仕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否 

5 年以

上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683.28 

先款后货，已

全部回款 

5 厦门爱迪尔电子有限公司 否 1-2 年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611.64 

先款后货，已

全部回款 飞利浦品牌智能

锁 
1,039.45 

2018 年度 

1 
重庆凯迪仕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否 4-5 年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966.76 

先款后货，已

全部回款 

2 昆明亚雄科技有限公司 否 1-2 年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972.57 

先款后货，已

全部回款 

3 
上海禾九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否 4-5 年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953.38 

先款后货，已

全部回款 

4 
武汉久安居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否 3-4 年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962.86 

先款后货，已

全部回款 

5 
苏州凯迪仕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否 4-5 年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1,095.50 

先款后货，已

全部回款 

2017 年度 

1 
上海禾九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否 3-4 年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1,056.13 

先款后货，已

全部回款 

2 
武汉久安居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否 2-3 年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1,054.63 

先款后货，已

全部回款 

3 昆明亚雄科技有限公司 否 
1 年以

内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1,120.24 

先款后货，已

全部回款 

4 
深圳市菲度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否 1-2 年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690.53 

当期末应收

370.68 万，期

后全部回款 

5 
杭州长暖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否 3-4 年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994.21 

当期末应收

365.00 万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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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称 

与凯迪仕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合作

年限 
采购产品 

采购平均

单价 

（元/套） 

截至 2020 年 1

月 9 日期后回

款情况 

后已全部回款 

（二）报告期内，凯迪仕前五名最终客户情况 

序

号 
客户名称 

客户

类型 

成立时

间 

注册

资本/

万元 

股权结构 主营业务 注册地址 

1 

深 圳 市 优

点 科 技 有

限公司 

ODM 
2014-1

2 
6,265 

刘江峰 47.88%；其他小股

东包括优点壹号、重庆极创

渝源基金、湖北梅花晟世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嘉兴自知

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富

智康精密组件有限公司、优

能壹号科技合伙企业 

家居用品、

家具用品、

智能家居产

品、智能门

锁等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

街道松坪山社区松

坪山新东路 1号清华

信息港 A 座 10 楼 

2 

广 州 市 时

代 供 应 链

管 理 有 限

公司 

工程 2015-8 40,000 
广州市时代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00% 

供 应 链 管

理，建材、

装饰材料批

发 

广州市南沙区香江

金融商务中心南沙

街金隆 37 号 1809 房

001 号(仅限办公) 

3 

青 岛 海 尔

智 能 家 电

科 技 有 限

公司 

ODM 
2006-0

3 
18,000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98%，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

总公司 2% 

家电、通讯、

电子产品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

工业园内 

4 

美 智 光 电

科 技 有 限

公司 

ODM 
2001-0

1 
10,000 

宁波美顺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50%，美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 

互联网科技

创新平台、

家用电器及

电子产品 

江西省贵溪市工业

园 1 号 

5 

广 东 顶 固

集 创 家 居

股 份 有 限

公司 

ODM 
2002-1

2 

20,516

.94 

上市公司，林新达、林彩菊

共同控制 

研究、开发、

生产、加工、

销售：家具

产品 

中山东凤镇 

6 

深 圳 市 凯

迪 仕 智 能

安 防 有 限

公司 

工程 
2016-0

3 
1,000 

苏志银 50%，甄伟业 40%，

黄义波 10% 

指纹及智能

电子门锁产

品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

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

市前海商务秘书有

限公司） 

7 

中 山 市 因

特 安 防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ODM 
2014-0

3 
1,700 周秀凯 92.5%，董中俊 7.5% 

研 发 销 售

锁、安防设

备等 

中山市小榄镇升平

中路 10 号 2 座 912

房 

8 美 的 智 慧 ODM 2015-0 10,000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家居电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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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称 

客户

类型 

成立时

间 

注册

资本/

万元 

股权结构 主营业务 注册地址 

家 居 科 技

有限公司 

7 100% 器产品及电

子产品的研

发、销售 

镇北滘居委会蓬莱

路工业大道美的全

球创新中心四栋二

楼 C 区东北面 

9 

上 海 欧 锁

国 际 贸 易

有限公司 

ODM 
2004-0

8 
100 

李广友 60%，陈培明 20%，

李广顺 10%，关华欣 10% 
贸易业务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

新路 58 号 1809 室 

10 

玄 雀 数 据

科 技 （ 南

京）有限公

司 

ODM 
2005-1

2 
500  

浩鲸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0% 

电讯设备、

软件产品、

数字设备的

开发、生产、

组装、销售、

服务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

区宁围街道飞虹路

1235 号 

以上前五名最终客户与凯迪仕关联关系、合作年限、采购产品类型及单价、

回款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与凯迪仕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合作

年限 
采购产品 

采购平均

单价 

（元/套） 

截至 2020 年 1

月 9 日期后回

款情况 

2019 年 1-9 月 

1 深圳市优点科技有限公司 否 1-2 年 
定制化 ODM 产

品 
578.29 

当期末应收账

款 495.79 万，

期后回款

131.09 万 

2 
广州市时代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否 

本年

新增 
凯迪仕工程产品 824.77 

当期末应收账

款 850.95 万，

期后回款

720.01 万 

3 
青岛海尔智能家电科技有

限公司 
否 2-3 年 

定制化 ODM 产

品 
917.18 

当期末应收账

款 467.15 万, 

期后已全部回

款 

4 美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否 
本年

新增 

定制化 ODM 产

品 
763.32 

当期末应收账

款 109.29 万，

期后已全部回

款 

5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 

持股凯迪

仕 3.70% 
4-5 年 

定制化 ODM 产

品 
535.26 

当期末应收账

款 14.92 万，期

后已全部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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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称 

与凯迪仕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合作

年限 
采购产品 

采购平均

单价 

（元/套） 

截至 2020 年 1

月 9 日期后回

款情况 

2018 年度 

1 

深圳市优点科技有限公司 

否 
1 年以

内 

定制化 ODM 产

品 
679.88 

当期末应收账

款 94.19 万，期

后已全部回款 

2 

深圳市凯迪仕智能安防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

人远亲属

苏志银持

股 50%的

企业 

2-3 年 凯迪仕工程产品 473.57 

当期末应收账

款 1,854.04 万，

期后回款

677.16 万  

3 

中山市因特安防科技有限

公司 
否 1-2 年 

定制化 ODM 产

品 
706.64 

当期末应收账

款 626.69 万，

期后已全部回

款 

4 
美的智慧家居科技有限公

司 
否 1-2 年 

定制化 ODM 产

品 
757.60 已全部回款 

5 

青岛海尔智能家电科技有

限公司 
否 1-2 年 

定制化 ODM 产

品 
662.25 

当期末应收账

款 186.15 万，

期后已全部回

款 

2017 年度 

1 
深圳市凯迪仕智能安防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

人远亲属

苏志银持

股 50%的

企业 

1-2 年 凯迪仕工程产品 474.96 

当期末应收账

款 659.57 万，

期后已全部回

款 

2 
上海欧锁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凯迪仕小

股东李广

顺参股

10%的企

业 

1-2 年 
定制化 ODM 产

品 
691.03 已全部回款 

3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 

持股凯迪

仕 3.70% 
2-3 年 

定制化 ODM 产

品 
768.98 已全部回款 

4 
中山市因特安防科技有限

公司 
否 

1 年以

内 

定制化 ODM 产

品 
659.62 已全部回款 

5 
玄雀数据科技（南京）有限

公司 
否 1-2 年 

定制化 ODM 产

品 
733.68 

当期末应收账

款 158.21 万，

期后已回款 

三、核查意见 



                         大华核字[2020]000254 号 

18 
 

会计师对凯迪仕主要客户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对报告期各期主要客户收入凭证进行随机抽样，获取该笔凭证对应的销

售订单、货物出库单、物流单等单据资料，核查收入的真实性； 

2、通过实地走访的方式对凯迪仕的主要客户进行了访谈，访谈记录均取得

了访谈对方的签字确认。访过程中重点关注了产品最终销售情况、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等，并现场抽查了库存情况、终端客户订单和验收单等资料，客户的库存均

在 1-3 个月订单的行业合理范围内，不存在铺货的情形； 

3、对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主要客户进行发函； 

4、核查凯迪仕主要客户的背景，关注是否存在关联方客户，分析其销售真

实性、价格公允性； 

5、访谈凯迪仕销售、财务主要管理人员，了解凯迪仕销售内部控制流程以

及执行情况，实施销售业务内控循环测试，评价内部控制设计有效性以及是否得

到执行； 

6、将账面应收账款回款情况与银行流水记录进行匹配，检查回款对象是否

为标的公司关联方，以及回款金额、回款客户是否一致，核实回款的真实性。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凯迪仕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存在关联关

系的客户已作关联交易进行了披露。 

3．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建立了经销模式、电商模式、ODM 模式、工程模式、

出口等多种分类模式，其中部分为直销、部分为代理销售。 

（1）请补充披露不同销售模式的划分依据；不同销售模式下，主要渠道商

在权利义务、定价政策、收入分成、销售产品类型、款项结算等方面的约定，

并分析说明各销售模式下上述差异情况及原因。 

（2）对于经销商模式，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新增、撤销和期末经销商的数

量，增减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按合作年限分类的各经销商的构成及销售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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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余额占比；结合与经销商之间关于退换货、未完成销售任务剩余产品、

展示产品的风险承担的具体约定，说明在“买断”情况下如何管理价格，是否

真正买断；对经销商的信用政策；报告期各期内与各经销商的退换货金额；经

销商与标的公司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请独立财务顾问说明对经销商

和经销收入的核查情况并发表意见，请会计师说明对主要经销商和对应收入的

确认采取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并发表意见。 

（3）对电商模式，请补充披露收入确认依据、存货情况及真实性；主要网

店或平台的运营主体、月均浏览量、订单个数、销货数量、销售金额及付款方

式等。 

（4）补充披露不同销售模式下，相同产品定价原则、销售价格及其差异情

况，并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5）补充披露对经销商和代销商的激励方式、相关提成、奖金、返点、返

利等具体情况和相应的会计处理方式，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6）补充披露报告期标的公司海外销售的核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采购合

同、海外库存、销售情况、物流信息、收入成本确认等。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

计师说明对海外销售的核查手段，核查范围的充分性、有效性及标的资产业绩

的真实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补充披露不同销售模式的划分依据；不同销售模式下，主要渠道商

在权利义务、定价政策、收入分成、销售产品类型、款项结算等方面的约定，

并分析说明各销售模式下上述差异情况及原因。 

凯迪仕的销售模式主要根据销售渠道和最终客户的不同进行划分。由于同销

售渠道本身的特点以及最终客户对智能锁的消费习惯差异，导致不同销售模式下

渠道商在权利义务、定价策略、销售产品类型及款项结算方面会有不同，具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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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所示： 

销售模式 
是否为最

终客户 
定价政策 销售产品类型 款项结算 

经销模式 否 

经销商应在标的公

司指定的指导价及

其许可的调整范围

加价销售产品 

凯迪仕品牌、飞利

浦品牌智能锁 
经销商预付货款 

电商模式 否 

电商经销商应在标

的公司指定的指导

价及其许可的调整

范围加价销售产品 

凯迪仕品牌、飞利

浦品牌智能锁 

电商公司收到平台回款

后与标的公司结算 

ODM 模式 是 双方协商定价 
客户指定品牌定

制生产智能锁 

根据协议约定在发货后

30-60 天结算 

工程模式 是 双方协商定价 
凯迪仕品牌智能

锁 

根据协议约定在产品安

装验收后结算部分货

款，整个工程交工后结

算除质保金外剩余款

项，5%质保金在工程完

工后 1-2 年内结算 

出口模式 是 双方协商定价 
客户指定品牌定

制生产智能锁 

根据协议一般在货物发

运后 90 天结算 

不同经销模式下主要渠道商的其他重要的权利与义务约定如下表所示： 

销售模式 其他重要的权利义务约定 

经销模式 

经销商应按照经销合同约定的时间、区域、价格等履行相应经销义务，

负责授权区域的产品安装及售后服务工作，接受凯迪仕的销售任务考

核，经销商不得在授权区域销售凯迪仕竞争品牌或仿冒侵权产品，经销

商不得在互联网渠道进行产品销售；凯迪仕按照经销合同约定对经销商

进行培训，提供店面装修、VI 形象、广告宣传资料等的设计及制备供应，

提供终端店面、产品展示等陈列指导；凯迪仕授权经销商在经销合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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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模式 其他重要的权利义务约定 

围内销售凯迪仕及授权品牌，可以在店面展示和广告宣传上使用凯迪仕

以及授权品牌商标和标识。 

电商模式 

电商经销商负责互联网各平台和线上各渠道的产品经销，采取代销模

式；凯迪仕按照经销合同约定对经销商进行培训，提供品牌 VI 形象、

企业品牌及产品宣传基础素材，凯迪仕授权经销商在经销合同范围内销

售凯迪仕及授权品牌，并同意其在店铺展示、广告宣传上使用凯迪仕及

授权品牌商标和标识。 

ODM 模式 

ODM 客户委托凯迪仕设计和生产指定品牌产品，客户享有指定品牌所

有权，并允许凯迪仕在其设计和生产的指定产品上使用该商标，产品的

销售由客户利用自身营销网络实现，凯迪仕不得向第三方销售指定品牌

产品；凯迪仕应确保产品质量并按期交付产品，产品售后服务由客户自

行负责，凯迪仕应提供服务技术手册及维修人员培训。 

工程模式 

工程客户与凯迪仕签署供货合同，要求凯迪仕按照合同范围进行供货，

客户有权对凯迪仕供货和安装的进度和质量进行检查，并按照合同约定

组织工程验收。 

出口模式 

凯迪仕按照与客户约定的技术指标为客户研发及生产指定品牌产品，客

户授予凯迪仕非排他、不可转让且免特许使用费的品牌使用权和许可，

在凯迪仕生产和包装上使用该指定品牌，凯迪仕不得在其他产品上应用

该品牌；针对研发生产中形成的知识产权，双方签署明确协议约定权属；

凯迪仕为客户提供产品安装与维修相关培训，并提供英文技术文档和维

修手册，若需海外培训的凯迪仕有权收费。 

上述销售模式的差异主要是销售渠道和最终客户差异造成。 

ODM 模式、工程模式和出口模式属于直接销售类模式，针对此类客户，凯

迪仕将产品直接销售给客户，因此销售定价由凯迪仕与客户协商确定，其中工程

模式下标的公司以凯迪仕品牌销售，ODM 模式及出口模式下主要以客户指定品

牌定制生产智能锁。直接销售类模式下面对的都是 B 端客户，其规模大，信誉

好，因此一般采用先发货后付款的应付账款模式进行结算。 

经销模式和电商模式属于代理类模式，所销售产品都是凯迪仕或飞利浦品牌，

由于渠道并非最终客户，终端定价由凯迪仕决定，由经销商、电商在允许范围内

加价销售，以避免市场恶性竞争。对于经销商，按照行业惯例，凯迪仕采用的是

先款后货的预收账款模式结算，电商模式下因采取代销方式，因此在电商经销商

取得平台回款后与凯迪仕进行结算。 

同样基于上述原因，不同模式下凯迪仕与客户之间的权利义务也会相应不同。 

二、对于经销商模式，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新增、撤销和期末经销商的数

量，增减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按合作年限分类的各经销商的构成及销售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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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余额占比；结合与经销商之间关于退换货、未完成销售任务剩余产品、

展示产品的风险承担的具体约定，说明在“买断”情况下如何管理价格，是否

真正买断；对经销商的信用政策；报告期各期内与各经销商的退换货金额；经

销商与标的公司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请独立财务顾问说明对经销商

和经销收入的核查情况并发表意见，请会计师说明对主要经销商和对应收入的

确认采取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并发表意见。 

（一）对于经销商模式，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新增、撤销和期末经销商的数

量，增减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凯迪仕新增、撤销和期末经销商的数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新增数量 撤销数量 期末数量 

2019 年 1-9 月 693 140 1037 

2018 年度 285 101 484 

2017 年度 122 57 300 

2017 年末及 2018 年末，凯迪仕经销商数量分别为 300 家、484 家。2019 年

凯迪仕实施渠道下沉，开拓了较多县、区级经销商，2019 年 1-9 月新增数量 693

家，9 月末经销商数量增至 1037 家。目前，凯迪仕的销售网络基本覆盖国内主

要地级城市，并向县级市逐步下沉，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的全国销售网络。 

（二）按合作年限分类的各经销商的构成及销售占比、应收账款余额占比 

2019 年 1-9 月，按合作年限分类的各经销商的构成及销售占比、应收账款余

额占比情况如下： 

合作年限 
销售金额 

（万元） 
销售占比 

应收账款余额 

（万元） 
应收账款余额占比 

1 年以内 6,242.70  22.38% 92.67  52% 

1-2 年 8,986.56  35.56% -  -  

2-3 年 5,167.50  19.66% -  -  

3 年以上 5,885.37 22.39% 84.27 48% 

合计 26,282.13  100.00% 176.39  100% 

（三）结合与经销商之间关于退换货、未完成销售任务剩余产品、展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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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承担的具体约定，说明在“买断”情况下如何管理价格，是否真正买断 

根据凯迪仕与经销商签署的智能锁经销代理合同书，凯迪仕与经销商直接对

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主要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1、经销商必须按照凯迪仕的指导价格及其许可的调整范围加价销售凯迪仕

产品； 

2、经销商不得向授权区域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凯迪仕产品，不得向区

域内辐射全国市场的品牌防盗门厂进行产品报价和销售，不得在任何互联网渠道

销售甲方产品； 

3、经销商应向凯迪仕支付市场规范保证金，在合作期间若存在违反凯迪仕

市场规范政策及其他违约行为，凯迪仕有权扣除、没收经销商的市场规范保证金； 

4、经销商必须以书面订单形式向凯迪仕订货，并采取先款后货方式安排收

款及发货； 

5、双方结算价格为凯迪仕出厂价，一切物流运输费用由经销商自行承担； 

6、凯迪仕将货物交付至物流商后，在途货物风险由经销商承担，如因物流

公司原因导致货物确实、破损等情形，由经销商向物流商索赔，凯迪仕予以配合

和帮助； 

7、经销商需在收到货物时当即进行查验，如存在货物缺少、丢失、破损等

情形必须立即通知凯迪仕，经销商收到货后三天内未通知凯迪仕，视为经销商对

收到货物数量、质量、类别、规格等均无异议；凯迪仕收到经销商通知后，将配

合进行核实、调查取证，若非经销商少发、错发货物或凯迪仕货物本身存在质量

问题的，凯迪仕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8、凯迪仕向经销商提供授权品牌产品，并确保产品质量符合国家的相关政

策、标准的要求。产品如有质量缺陷，凯迪仕需及时与已维修或退还，并承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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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问题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9、在合同有效期内，凯迪仕与经销商约定代理任务，代理任务包括销售金

额、专卖店建设任务、3C 网店建设任务、终端零售网店开发任务、区域内锁匠

网店等一个或多个。销售任务的达成以凯迪仕的销售对账单为准，按出厂价计算

不含物流运输费用。 

根据上述约定，凯迪仕对各渠道客户销售产品均采取“买断”的方式，货物

交付客户或其指定的承运人后，货物遗失、毁损、未完成销售的风险由客户承担，

若无质量问题或错发货情况，凯迪仕不予以退换货。凯迪仕经销渠道有严格完整

的产品及渠道价格管理政策，经销商必须遵守相关制度，严控产品流通各环节的

价格体系和跨区域销售，保护品牌和全体经销售商利益。公司自货物交给第一承

运人时货物风险转移给经销商承担，属于真实买断方式。 

（四）对经销商的信用政策 

凯迪仕对经销模式下的货款结算一般采取“先款后货”的方式，少部分经销

商业务量激增，给予相关经销商一定额度、一定期限的结算信用支持。 

（五）报告期各期内与各经销商的退换货金额 

报告期内，凯迪仕与经销商的退换货金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退换货金额 51.22 209.35 173.91 

营业收入 49,716.38        59,907.85         32,991.73  

比 例 0.10% 0.35% 0.53% 

由上表可知，凯迪仕发生的退换货金额非常小。 

（六）经销商与标的公司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深圳市菲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度智能”）系凯迪仕员工参股

50%的企业。除此外，经销商与标的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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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查意见 

会计师对标的公司主要客户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和方法： 

1、访谈标的公司销售、财务主要管理人员，了解标的公司经销模式销售内

部控制流程以及执行情况，实施销售业务内控循环测试，评价内部控制设计有效

性以及是否得到执行； 

2、对报告期各期主要客户收入凭证进行随机抽样，获取该笔凭证对应的销

售订单、货物出库单、物流单等单据资料，核查收入的真实性； 

3、通过实地走访的方式对主要经销商进行了访谈，访谈记录均取得了访谈

对方的签字确认。访过程中重点关注了产品最终销售情况、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

并现场抽查了库存情况、终端客户订单和验收单等资料，客户的库存均在 1-3 个

月订单的行业合理范围内，不存在铺货的情形； 

4、对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主要经销商进行发函，并对发函未回函经销商执

行替代测试，包括抽查订单、出库单、发票、物流单等业务单据及核查银行资金

流水； 

5、核查标的公司主要经销商的背景，关注是否存在关联方经销商，分析其

销售真实性、价格公允性； 

6、将账面应收账款回款情况与银行流水记录进行匹配，检查回款对象是否

为标的公司关联方，以及回款金额、回款客户是否一致，核实回款的真实性。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标的公司对经销商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三、对电商模式，请补充披露收入确认依据、存货情况及真实性；主要网

店或平台的运营主体、月均浏览量、订单个数、销货数量、销售金额及付款方

式等。 

1、电商模式的收入确认、存货情况 

凯迪仕的电商代理机构包括深圳市盈科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代理凯迪仕品

牌智能锁）及深圳市科艾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代理飞利浦品牌智能锁），凯迪

仕与电商运营机构的合作关系为代理销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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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商模式，凯迪仕收入确认依据为，根据电商运营机构实际对外销售的

产品（代销清单）确认收入，未代销完的形成凯迪仕的存货。报告期内该部分存

货金额分别为 762.33 万元、1,557.47 万元、2,136.45 万元，存货金额增加，主要

系随着电商运营机构销售规模的扩大，产品备货增加。 

2、主要电商平台情况 

凯迪仕的电商运营机构主要的电商平台包括自营的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

以及其他分销商开的淘宝等网店。电商运营机构实现的对外销售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9 月 

销售数量 

/万套 

销售金额 

/万元 
占比/% 

销售数量 

/万套 

销售金额 

/万元 
占比/% 

销售数量 

/万套 

销售金额 

/万元 
占比/% 

自营天猫、京

东旗舰店等 
2.87 6,424.38 63.58 6.30 12,079.69 75.90 3.82 7,828.57  74.48 

其他分销网店 2.06 3,679.30 36.42 2.20 3,835.20 24.10 1.64 2,682.85  25.52 

合计 4.93 10,103.68 100.00 8.50 15,914.89 100.00 5.46 10,511.43  100.00 

注：其他分销网店在接到订单后，再向授权的电商运营机构同步下单。 

盈科安及科艾达的天猫、京东自营店的月均浏览量、订单个数、销货数量、

销售金额及付款方式情况如下： 

电商平台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9 月 

天猫旗舰店 

月均浏览量  1,036,690.92   3,564,968.67   1,837,358.75  

订单个数       23,934         32,225       23,346  

销货数量          20,588            48,234          26,591  

销售金额（万元）  4,188.73   8,452.85   4,830.94  

付款方式 在线支付 在线支付 在线支付 

京东旗舰店 

月均浏览量  300,626.00   623,071.00   708,022.00  

订单个数           8,312            13,709          12,738  

销货数量           8,091            14,777          11,600  

销售金额（万元）  2,235.65   3,626.84  2,681.20  

付款方式 在线支付 在线支付 在线支付 

2018 年天猫旗舰店的销量远大于订单个数，主要是受科艾达在天猫上做活

动的影响。2018 年飞利浦品牌推广初始阶段，为提高网络知名度，柯尼斯通过

科艾达进行了一次经销商天猫订货活动，活动中单个订单对应销货数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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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补充披露不同销售模式下，相同产品定价原则、销售价格及其差异情

况，并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报告期内，不同销售模式下，相同产品定价原则、销售价格及其差异情况对

比如下： 

年度 产品系列 电子商务 工程 经销商 出口 

2019 年 1-9 月 

K 系列 983.48  982.57  967.47   942.40  

S 系列 - - 584.32  840.22  

DB 系列 - - - 415.97  

TK 系列 1,346.69  - - - 

5 系列 -  512.96   972.26 - 

9 系列 - 630.74  1,092.87  - 

7000 系列 814.72  - 916.77  927.28  

9000 系列 1,058.36  - 1,175.02   1,450.90  

2018 年度 

K 系列 1,052.20  925.41  1,103.28  1,043.71  

S 系列 - - 597.81  - 

DB 系列 -  - 470.34  

TK 系列 1,356.33  - - - 

5 系列 - 525.12  1,073.01  - 

9 系列 1,322.41  725.88   1,263.18  - 

7000 系列 1,071.67  - 1,123.15  - 

9000 系列 1,079.23  - 1,301.40  - 

2017 年度  

K 系列 1,059.47   - 1,154.32  1,002.08  

5 系列 885.32  626.41   942.00   - 

9 系列 980.98  963.96  1,143.48   

凯迪仕产品定价原则一般采用成本加成，同一产品系列出口模式下的单价较

高，主要是考虑到出口增值税免税，因此定价一般高于内销。 

五、补充披露对经销商和代销商的激励方式、相关提成、奖金、返点、返

利等具体情况和相应的会计处理方式，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2017 及 2018 年标的公司没有制定销售返利政策，但在每年经销商大会进行

促销活动（每款型号根据订单金额享受不同等级的折扣）。2019 年 1-9 月标的公

司根据经销商特定产品型号业绩完成情况，对于达到任务量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

奖励以销售返利的方式支付，涉及金额 150.99 万元。代销商不存在相关激励政

策。对于销售返利，标的公司会计处理为在兑付时作销货折扣处理，相关会计处

理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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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补充披露报告期标的公司海外销售的核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采购合

同、海外库存、销售情况、物流信息、收入成本确认等。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

计师说明对海外销售的核查手段，核查范围的充分性、有效性及标的资产业绩

的真实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对报告期标的公司海外销售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对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的海外销售凭证进行随机抽样，获取该笔凭证对

应的订单、货物出库单、报关单、提单等单据资料，核查标的公司海外收入的真

实性； 

2、对主要海外客户销售金额实施了函证程序，并对发函未回函客户执行替

代测试，包括抽查标的公司与海外客户的订单、货物出库单、报关单、提单等单

据资料。 

3、查询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外管平台报告期内出口记录，并与公司账面进

行核对； 

4、查阅境外官方网站，获取海外客户工商信息，走访主要海外客户，访问

关联关系情况； 

5、获取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同意凯迪仕对主要海外客户 Gallery 应收账款

申请的最高 300 万美金的保单。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标的公司海外销售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二、关于标的公司财务、评估及业绩承诺补偿 

1．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各报告期末的员工人数、人员构成、人均薪酬、生

产是否存在明显周期性，并请结合标的公司收入规模变化情况，说明 2018 年“支

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科目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请独立财务

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结合行业发展状况及竞争格局，补充披露标的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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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各报告期末的员工人数、人员构成、人均薪酬、

生产是否存在明显周期性，并请结合标的公司收入规模变化情况，说明 2018 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科目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 

（一）各报告期末，凯迪仕员工人数及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专业结构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数 
占总员工比

例 
人数 

占总员工比

例 
人数 

占总员工比

例 

技术人员 198 17.26% 179 16.14% 104 14.09% 

销售人员 248 21.62% 175 15.78% 96 13.01% 

管理人员 122 10.64% 112 10.10% 69 9.35% 

生产人员 579 50.48% 643 57.98% 469 63.55% 

合计 1,147 100.00% 1,109 100.00% 738 100.00% 

由上表可知，随着凯迪仕业务规模的不断增长，员工数量逐年增加。其中 2019

年 9 月末生产人员员工数量较 2018 年末有所下降主要系凯迪仕进行了生产工艺

升级，自动化程度也进一步提升，人均效率及贡献提升。 

（二）凯迪仕人均薪酬情况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报告期末员工人数

（人） 
1,147 1,109 738 

职工薪酬-计提数 9,871.13 10,764.58 6,897.36 

年度人均薪酬（万元/

人） 
     8.61     9.71     9.35  

营业收入（万元） 49,716.38 59,907.85 32,991.73 

年度人均实现的 

销售收入（万元） 
57.79 54.02 44.70 

报告期内，随着凯迪仕业务快速发展，经营绩效优良，员工的奖金、薪酬水

平逐步提升，人均薪酬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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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科目较 2017 年大幅增长主要

系一方面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拓展，员工人数增加，另一方面，随着业务快速发

展，人均实现的销售收入不断提升，人均薪酬也随之提升。 

受春节因素影响，凯迪仕一般第一季度属于生产淡季，其他季度主要根据当

时市场情况安排生产，不存在明显周期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凯迪仕 2018 年“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科目大幅增长，主要系凯迪仕业务规模增大，业绩提升，相应的员工人数、人均

薪酬提升所致，具有合理性。 

2．请结合行业发展状况及竞争格局，补充披露标的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结合行业发展状况及竞争格局，补充披露标的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凯迪仕 2018 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1、行业方面——智能门锁行业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为凯迪仕业务增长奠定

基础。 

智能门锁相较于传统靠钥匙开启的机械锁，可实现指纹、密码、脸部识别等

方式开锁，有效解决消费者忘带钥匙、带钥匙麻烦、丢钥匙等痛点，而且通过智

能猫眼、智能门铃、智能摄像头、智能网关以及配套联动的智能报警器等，构成

较为完善的智能安防体系，给终端用户提供各种差异化、场景化的家庭智能安防

套餐。因此，智能门锁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尤其是借力于消费升级和家庭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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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进一步深化、智能门锁相关技术日益成熟完善，智能门锁成为智能家居的“入

口”，智能门锁市场规模迎来快速增长。 

2、竞争格局方面——凯迪仕为智能门锁市场领先企业之一，竞争优势明显。 

凯迪仕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于门锁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在门锁的设计、

生产工艺等方面具有深厚的沉淀。凯迪仕也是市场上较早布局智能门锁的企业，

凭借其先期在产品设计、工艺、制造、渠道等方面的沉淀，迅速打开智能门锁市

场，并在智能门锁市场建立了先发优势及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成为目前智能

门锁市场领先企业之一。 

凯迪仕获得了“中国智能锁知名品牌”、“全国智能门锁最具影响力品牌”、

“中国家居业十大首选智能家居品牌”、“全国智能锁行业质量领先品牌”、“中

国指纹锁十大品牌”、“智能锁科技创新奖”、“德国 IF 工业设计大奖”、“德

国 Red Dot 设计大奖”等多项殊荣，彰显凯迪仕综合竞争实力。 

3、凯迪仕自身产品方面——凯迪仕获得了飞利浦品牌授权，2018 年开始增

加了飞利浦品牌智能锁产品销售，一定程度提升了凯迪仕 2018 年度的营业收入

及净利润。 

4、凯迪仕市场开拓方面——经过多年的耕耘，凯迪仕已建立了一支经验丰

富、市场开拓能力突出的营销队伍，并已建立了与凯迪仕紧密合作、共同成长、

遍布全国的营销服务网络。凯迪仕市场开拓能力强，持续增长的经销商及完善的

营销网点，有力地促进了凯迪仕收入增长。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2018 年凯迪仕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增长，一方面得益

于整个智能锁行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凯迪仕在智能门锁市场竞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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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明显，能够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快速增长；最后，凯迪仕销售渠道的不断拓展及

飞利浦品牌产品的推出也是重要的驱动因素，2018 年凯迪仕营业收入及净利润

增长具有合理性。 

三、关于标的公司股东及下属子公司 

2．2019 年 10 月，标的资产进行了股权转让，转让完成后，员工持股平台深圳

领凯持有凯迪仕 4.9999%的股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是否已履行必

要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相关工商登记是否已完成，增资及股权转让涉及的相关

价款来源是否合法、支付款是否到位、相关费用的计提情况及其合理性。请独

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是否已履行必要的审议和披露程序，

相关工商登记是否已完成，增资及股权转让涉及的相关价款来源是否合法、支

付款是否到位、相关费用的计提情况及其合理性。 

2019 年 10 月 16 日，李广顺、苏祺云、徐海清、蒋念根与深圳领凯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李广顺将持有的凯迪仕 0.12%的股权（出资额 4.52 万元）

以 18.77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领凯；苏祺云将持有的凯迪仕 4.26%的股权（出

资额 154.35 万元）以 640.54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领凯；徐海清将持有的凯迪

仕 0.12%的股权（出资额 4.52 万元）以 18.77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领凯；蒋念

根将持有的凯迪仕 0.50%的股权（出资额 17.94 万元）以 74.44 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深圳领凯。 

同日，凯迪仕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2019 年 10 月 18 日，深圳市市监局向凯迪仕核发《变更（备案）通知书》，

对上述变更予以登记，转让完成后，凯迪仕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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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苏祺云 2,703.65  74.5497% 

2 蒋念根 314.16  8.6626% 

3 深圳领凯 181.33 4.9999% 

4 顶固集创 134.32  3.7037% 

5 建信远致 134.32  3.7037% 

6 徐海清 79.43 2.1902% 

7 李广顺 79.43 2.1902% 

合 计 3,626.64 100.00% 

综上，本次股权转让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相关工商登记已完成。 

根据深圳领凯各合伙人出具的合伙人持有份额真实性声明函并经核查，本次

股权转让涉及的相关价款来源为各合伙人对深圳领凯的出资额，上述出资额系各

合伙人的自有资金，不存在代他人持有深圳领凯份额的情形，资金来源合法。同

时，经核查深圳领凯全部合伙人的出资凭证，深圳领凯全部 23 名合伙人均已完

成了出资缴纳。经核查本次股份转让款相关支付凭证，本次股权转让的支付款已

经到位。 

本次转让给深圳领凯的凯迪仕出资份额为 181.33 万元，合计作价为 752.52

万元。本次收购凯迪仕 96.2963%股权（对应凯迪仕注册资本为 3,492.32 万元）

作价 123,259.26 万元，作价为 35.29 元/1 元注册资本，则 181.33 万元出资额公允

价值为 6,399.14 万元，差额部分 5,646.62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股份支付》一次性计入费用，同时计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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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意见 

会计师经核查后认为：本次股权转让已履行必要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相关工

商登记已完成，涉及的相关价款来源合法、支付款已经到位、相关费用按照股份

支付的会计准则进行计提，费用计提合理。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吴萃柿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泽涵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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